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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立法目的）	

為保障世界公民基本權利，培養國民具備世界

公民素養，強化國際視野、尊重多元文化、促

進全球合作與社會參與，推動世界公民科技島

之建設，促進全球和平、永續發展與共好，提

升臺灣於全球永續發展、文化外交與產業國際

化之能見度，並促進經濟與社會永續發展，特

制定本法。	

本條明定本法制定之目的，回應

全球化與永續發展需求，確立推

動世界公民素養及提升臺灣國際

能見度之基本方向，並確立臺灣

作為推動世界公民科技島及回應

全球治理新秩序與科技文明責任	

之法制基礎。	

第二條（適用範圍與名詞定義）	

一、本法所稱世界公民，係指具全球視野、跨

文化能力，並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經濟與

文化活動之自然人或法人。	

二、世界公民科技島指以科技為核心、以良善

為導向，融合教育、產業、文化與社會創

新的綜合國家發展模式。	

三、世界公民素養涵蓋全球議題認知、文化理

解、跨文化溝通、公民責任與行動力等核

心能力。	

本條界定本法所稱之「世界公

民」、「世界公民科技島」及「世

界公民素養」，提供施行基礎，避

免執行時發生爭議。	

第三條（主管機關）	

涉及教育、文化、產業、外交及金融等事項

者，由教育部、文化部、內政部及其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協同辦理。地方主管機關為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	

本條明定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於各領域推動政策，並跨部會協

作推動政策之效能。	

第二章	教育與人才培育	 	

第四條（學校教育推動）	

教育部應將世界公民教育與科技倫理納入中小

學及大專課程，強化國際視野、永續科技及倫

理實踐。並推動雙語及多語言學習、國際議題

課程及全球公民意識教育，並鼓勵多元文化、

國際交流及全球議題探究活動。	

本條要求教育部推動相關課程及

交流，以培養學生具備國際視野

與跨文化能力。	

第五條（教師研習與資源建置）	

教育部應推動教師專業成長計畫，建置教材、

模組與課程設計支援機制，並定期舉辦研習與

培訓，教師專業研習及教材模組應涵蓋「良善

利他共好」與「科技倫理」主題。	

本條重視教師專業成長，透過資

源建置與研習活動確保教育政策

之有效落實。	



第六條（國際人才培育與就業支持）	

(第一項)政府應設立「世界公民教育研究中心」

及「科技島人才培育基地」，結合產官學合作，

推動跨國人才鏈結並建立國際就業及創業支援

機制，包括交換學生、實習、海外就業媒合、

國際創業基金、跨國企業合作及創業加速器計

畫。	

(第二項)	政府應設立「全球青年志工與創新交

流計畫」，鼓勵學生參與國際議題及永續實踐。	

本條旨在建立完善之人才培育與

國際就業支持體系，增強國民國

際競爭力。	

第三章	產業與數位發展	

第七條（產業國際化與外資合作）	

(第一項)政府應制定產業國際化政策，支持企業

開拓國際市場，吸引外資，建立國際合作與創

新中心，推動台灣企業與外資策略聯盟。	

(第二項)政府應推動「世界公民科技島產業策

略」並制定產業國際化政策，支持企業開拓國

際市場，吸引外資，建立國際合作與創新中

心，推動台灣企業與外資策略聯盟，促進半導

體、AI、綠能、生醫等產業全球布局。	

本條旨在推動產業國際化，透過

外資與國際合作提升國內產業發

展。	

第八條（數位經濟與科技創新）	

(第一項)政府應推動數位貿易、跨境電商、區塊

鏈技術、人工智慧及遠端工作等新興產業，並

發展數位公民身分與數位外交策略。	

(第二項)政府應推動「世界公民科技島產業策

略」，促進半導體、AI、綠能、生醫等產業全球

布局，並建立「國際友善企業指標」。	

本條針對數位經濟與新興科技發

展制定政策方向，以促進數位化

與國際連結。	

第九條（友善企業與金融行動方案）	

政府應推動「世界友善企業指標」，並建立金融

行動方案，納入	ESG	評估，培植具社會責任

的新創與產業鏈，並推廣金融教育以提升金融

識能。	

本條建立企業社會責任與金融教

育推廣之政策，確保產業發展兼

顧永續。	

第四章	社會參與與文化國際化	 	

第十條（社會行動支持）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得補助	非營利組織、青年

組織、社區團體等辦理世界公民行動計畫，包

括國際志工、文化交流、友善城市與青年倡

議。	

本條旨在鼓勵社會各界參與國際

行動，強化基層與民間力量。	



第十一條（國際非營利組織與人道合作）	

政府應鼓勵國內團體與國際	非營利組織	合

作，推動教育、環境、人道援助等全球議題，

擴展台灣國際貢獻。並鼓勵企業與公益團體響

應世界公民行動，推動全球公益科技、開放創

新與共享經濟。	

本條強化台灣與國際	非營利組織	

合作，展現國際責任與軟實力。	

第十二條（文化外交與國際形象）	

文化部應推動「世界友善日」活動與「台灣品

牌」國際化行銷，強化文化產業、影視媒體與

藝術展演之國際影響力。	

本條透過文化外交與品牌行銷提

升台灣國際能見度。期望將「世

界良善日」精神納入年度文化外

交行程。	

第十三條（文化與社會參與）	

(第一項)文化部應推動「世界公民日（每年 11

月 13 日）」系列活動，並將「世界良善日」精

神納入年度文化外交行程。	

(第二項)政府應補助民間團體推動世界公民行

動，包括世界公民廣場、公共藝術、和平教育

及跨文化交流。	

(第三項)各直轄市政府得設立「世界公民大道」

「世界公民公園」，作為社會教育與國際文化展

示空間。	

將 11 月 13 日「世界良善日」訂

為「世界公民日」，作為推動全球

善念行動的象徵，並鼓勵各級政

府設立「世界公民廣場」、「世界

公民大道」，發展公共藝術、和平

雕像（例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群

像）等，形塑城市的世界公民精

神。	

第五章	組織、治理與獎勵	 	

第十四條（推動委員會）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立「世界公民推動委員會」，

由學者、青年、教育文化機關、產業代表及	非

營利組織	組成，負責跨部門協調、政策研議與

評估。	

本條設置推動委員會，確保跨領

域意見交流與政策協調。	

第十五條（地方行動平台）	

地方政府應設立「世界公民地方行動平台」，推

動地方計畫並定期向中央報告。	

本條強調地方政府角色，促進中

央與地方協力推動世界公民政

策。	

第十六條（獎勵制度）	

政府應設立獎項，表揚推動有功者，包括：世

界公民行動獎章、世界友善大使獎、友善城市

獎、教育示範學校獎及其他公告獎項。	

本條建立獎勵制度，以鼓勵各界

積極推動相關政策。	

第六章	行政監督、評估與經費	 	

第十七條（政策評估）	

主管機關應每五年進行一次政策評估，依據國

際趨勢與國內情勢修正推動策略。	

本條規範定期政策評估，確保政

策與國際趨勢接軌並持續改善。	



第十八條（年度白皮書）	

世界公民推動委員會應於每年世界友善日當週

發布《世界公民行動白皮書》，包含成果、建議

與未來行動指標。	

本條要求定期公開政策成果，提

升透明度與社會參與。	

	

第十九條（經費編列）	

政府應合理編列預算，確保資源分配與政策推

動成效。	

本條明定政府應合理編列預算，

確保政策得以持續推動。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條（施行日期）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內施行，相關配套措施應於

兩年內完成。	

本條明定施行日期及配套措施完

成時程，提供政策落實之時間

表。	

	

	


